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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３１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开市起停牌。 后经有关各方

协商和论证，公司明确该事项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７

日

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原预计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

２６

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因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

露重组预案，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限做出的承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开市起复牌。

上述公告详细内容请参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现金增资的方式购买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 本次重

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关于股

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０

）。

二、复牌后重大资产重组主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筹划中，中介机构正在对标的公司历史

沿革、合规经营、资产权属、财务状况等事项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交易各方

正在对重组方案进一步协商沟通，交易协议内容也在磋商及论证中。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双方尚未就标的资产签署正式协议，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相关权力机关的批准、备案及同意（如需）等，公司筹划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１

、 公司将及时披露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２

、如果公司最终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导致最终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公

司承诺自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２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

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３2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代理律师转发

至公司的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对

９

名自然人投资者诉本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的九份二审民事判决书。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有关本案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８－７８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６７

）、《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４

）。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当事人

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当事人 一审判决金额（元） 一审受理费（元） 二审受理费（元） 备 注

董瑞兰

１１８

，

４６２．００ ２

，

６９９．００ ２

，

６６９．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梅冯民

１６２

，

０５９．００ ３

，

５４１．００ ３

，

５４１．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郭 昆

１１８

，

７４５．００ ２

，

６７４．００ ２

，

６７４．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顾宏杰

３９２

，

３４２．００ ７

，

２３０．００ ７

，

２３０．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傅江山

５６６

，

２３０．００ ９

，

４９６．００ ９

，

４９６．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孙旭亚

５５０

，

２９４．００ ９

，

３０２．００ ９

，

３０２．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史伟珠

８

，

９５０．３６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合 计

１

，

９１７

，

０８２．３６ ３４

，

９６２．００ ３４

，

９６２．００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武威市西关街新建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胡振平，本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世语，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兴艳，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当事人 一审判决金额（元） 一审受理费（元） 二审受理费（元） 备 注

程殿柱

６６

，

７７２．６１ １

，

４６９．００ １

，

４６９．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梅智忠

１０５

，

０４８．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第三批诉讼股民

合 计

１７１

，

８２０．６１ ３

，

８６９．００ ３

，

８６９．００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武威市西关街新建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胡振平，本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娥，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兴艳，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２

、案由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３

、上诉人（原审被告）提出的上诉请求

公司因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初

５５

号、（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

初

１５３

号、（

２０１８

） 甘

０１

民初

１５０

号、（

２０１８

） 甘

０１

民初

１５４

号、（

２０１８

） 甘

０１

民初

１４６

号、

（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初

１４７

号、（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初

５４

号、（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初

５２

号及（

２０１８

）甘

０１

民

初

１５１

号一审民事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

１

）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董瑞兰、梅冯民、郭昆、顾宏杰、傅江山、孙旭亚、史

伟珠、程殿柱及梅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

２

）依法判令董瑞兰、梅冯民、郭昆、顾宏杰、傅江山、孙旭亚、史伟珠、程殿柱及梅智忠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三、判决情况

法院认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

下：

１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

、董瑞兰、梅冯民、郭昆、顾宏杰、傅江山、孙旭亚、史伟珠、程殿柱及梅智忠二审案件受

理费共计

３８

，

８３１．００

元，由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本公司（包括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于第三批

１４

名投资者的诉讼，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７

年年报中计提预计负债

３

，

０９４

，

８４０．６８

元（包含本次判决的

９

名投资者的案件）。 公司已将上述

９

名投资者诉讼案件一审受理费共

计

３８

，

８３１．００

元，计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管理费用，请查阅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披

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案件二审受理费共计

３８

，

８３１．００

元，将计入当

期管理费用，由此，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为

３８

，

８３１．００

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此案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８８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８９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９０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７３８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７４１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７３９

号、（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７４０

号、

（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９１

号及（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９３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１３3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代理律师转发

至公司的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无锡市梅林彩印包装厂（以下简称“梅林包装厂”）诉

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２３

号】《民事判决书》。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有关本案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民事起诉

状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５７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９９

）、《关于

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３６

）、《关于民事调解书等对财务影响的专项说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３７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７５

）。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西关街新建路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胡振平，本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世语，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梅林彩印包装厂

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荡口）青漾村

负责人：吴梅林，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江苏省无锡市山西区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２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案

３

、一审判决情况及上诉人（原审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甘

０６

民初

６０

号《民事判决书》对

该案一审判决如下：

①

公司偿付梅林包装厂欠款：

１４

，

１１４

，

１５４．５０

元，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该款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付清之日的逾期存款损失；

②

公司偿付梅林包装厂诉讼保全担保费

１７

，

０８２．２９

元；

③

驳回梅林包装厂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

案件受理费

１０７

，

２１１．００

元，保全费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由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公司因不服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甘民

０６

民初

６０

号民事判决，向甘肃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①

依法撤销武威中院（

２０１７

）甘

０６

初

６０

号民事判决，直接改判驳回梅林包装厂的一审

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裁定中止审理；

②

依法判令梅林包装厂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判决情况

法院认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

下：

１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１０７

，

２１１．００

元，由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无锡梅林案一、二审判决情况

判决情况 判决金额（元） 利息（元） 受理费（元） 财产保全费 判决文号

一审判决

１４

，

１１４

，

１５４．５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支付该款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付清之

日的逾期付款损失。

１０７

，

２１１．００

１７

，

０８２．２９ ＋５

，

０００．００

武威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７

）

甘

０６

民初

６０

号

二审判决 同上（维持原判 ） 同上

１０７

，

２１１．００

无

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８

）

甘民终

６２３

号

合 计

１４

，

１１４

，

１５４．５ ８５４

，

４３５．６３ ２１４

，

４２２．００ ２２

，

０８２．２９

公司计提的预计负债情况

项 目

根据一审判决应计提

金额（元）

２０１７

年末已计提金额

（元）

２０１８

年待计提

金额（元）

备 注

计提的预计负债

１４

，

２４３

，

４４７．７９ １０

，

１２５

，

１５４．５０ ５

，

０７９

，

９３９．９２

含自

２０１７．７．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１．１４

的利息

８５４

，

４３５．６３

元

合 计

５

，

０７９

，

９３９．９２

因此，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为

５

，

０７９

，

９３９．９２

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此案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甘民终

６２３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放上证

１０

年期国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份额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证

１０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证

１０

年期国债

ＥＴＦ

（场内简称：十年国债）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１２６０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上证

１０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证

１０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注：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开放场内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业务。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场外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全部或部分交易时间，投资人办理场外份额的截止时间为开放日的

１５

：

００

，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具体办理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但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场内份额申购、赎回时除

外。

投资人在开放时间以外提交的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等交易申请，且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接

受的，场外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或根据业务需要，基金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与场内份额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存在差异，投

资人应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有关公告并注意其提交申购赎回申请的时间。

３

申购和赎回的数量限制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场外份额的，每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每次赎回

的单笔最低份额为

５

万份。

投资人可将全部或部分场外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５

万份，如该账户在该场外销

售机构保留的场外份额余额不足

５

万份时，则赎回时必须一次性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

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

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请参见相关公告。

４

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①

“未知价”原则，即场外份额的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②

“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场外份额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③

场外份额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为现金；

④

场外份额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⑤

条件许可情况下，场外份额既可在不同场外的销售机构之间办理系统内转托管，也可

跨系统转托管为场内份额；

⑥

当日的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⑦

场外份额申购、赎回应遵守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 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

前提下调整上述原则，或依据注册登记机构相关规则及其变更调整上述规则，但应在新的原

则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５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５．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提出场外份额申购或赎

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场外份额申购申请时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 并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划至

场外份额销售机构指定的账户上，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无效；投资人在提交场外份额赎回

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无效。

５．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在场外份额申购、 赎回开放日截止时间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

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

有效性进行确认。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

到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

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依法对上述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时间进

行调整，并必须在调整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５．３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场外份额时，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内全额交付申购款项。 投资人在规定的

截止时间内交付申购款项时，申购成立；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若资金在

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立，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人账户，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和销售机构等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等任何损失。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场外份额赎回申请时，赎回成立；注册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

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Ｔ＋７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

项。 在发生场外份额巨额赎回或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

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５．４

申购和赎回的注册登记

正常情况下，投资人

Ｔ

日申购基金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人增加权益并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投资人自

Ｔ＋１

日起有权申请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或在条件许可情况下

申请办理跨系统转托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

Ｔ

日赎回基金成功后，正常情况下，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办理扣除权益的注册登记手续。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基金

管理人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６

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６．１

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场外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可参考当时市场的交易佣金等相关交

易成本水平，收取一定的申购冲击成本和

／

或赎回冲击成本并归入基金资产，确保覆盖场外现

金申购、赎回引起的证券交易费用。 申购冲击成本和

／

或赎回冲击成本仅对场外份额收取。 申

购冲击成本

／

赎回冲击成本费率最高不超过百万分之一。 当前场外份额的申购、赎回冲击成本

费率如下：

申购冲击成本费率：百万分之一

赎回冲击成本费率：百万分之一

本基金场外份额的申购冲击成本由申购人承担，赎回冲击成本由赎回人承担，申购冲击

成本与赎回冲击成本均全部归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冲击成本

／

赎回冲击成本费率，经公告后实施。

６．２

申购场外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份额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申

购冲击成本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

６．３

赎回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赎回

冲击成本（如有），赎回金额、赎回冲击成本的单位为人民币元，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两位，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６．４

申购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６．４．１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中包括申购冲击成本和净申购金额，其通用的计算方式为：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冲击成本费率）

申购冲击成本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６．４．２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冲击成本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冲击成本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冲击成本

６．５

由于场内份额与场外份额申购、赎回方式上的差异，本基金投资人依据基金份额净值

所支付、取得的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现金对价，与场内份额申购、赎回所支付、取得的对价方

式不同。 投资人可自行判断并选择适合自身的申购、赎回场所、方式。

７

基金销售机构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

其他重要提示

①

本基金场外现金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暂不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开放时间另行公

告。

②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场外日常申购、赎回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

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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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麦格米特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８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８３５

弄

２５

号

１６

幢

３１０１

室

通信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８３５

弄

２５

号

１６

幢

３１０１

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下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

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麦格米特 指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复星创泓 指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复星创泓

本报告书 指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８３５

弄

２５

号

１６

幢

３１０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复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１４７

，

７００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５８６７９６７３８１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５８６７９６７３８１

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８３５

弄

２５

号

１６

幢

３１０３

室

主要股东：（截止至本报告书出具时）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身份 认缴出资额（万元） 份额

１

西藏复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２

亚东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１％

３

上海东灿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４

亚东乐仁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５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７％

６

山东招金集团有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７

上海嘉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８

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

９

海南洋浦海悦药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１０

上海亲和源置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１１

重庆康本保健用品责任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１２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３

苏州工业园区鼎晟天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４

上海九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５

其他个人

３０

位 有限合伙人

３６

，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４４％

小计

１４７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复星创泓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西藏复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复星”），西

藏复星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

地区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陈启宇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担任复星创泓执行事

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等

王长颖 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否 担任麦格米特董事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复星创泓通过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转让所持上市公司

６９７

，

５００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转让所持有的麦格米特部分股票，主要目的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

二、未来持股计划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收到股东复星创泓 《关于减持所持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复星创泓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

），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

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不超过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２％

；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上市公司股本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的麦格米

特股份

６９７

，

５００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未来

１２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并遵守现行有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现总股本

比例（

％

）

复星创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０．０２ ２１

，

７００ ０．００６９

复星创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１１．０９ ２０．０１ １

，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４

复星创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１１．１２ ２０．０２ １８２

，

４００ ０．０５８３

复星创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１１．１３ ２０．４０ ４９２

，

３００ ０．１５７３

合 并

６９７

，

５００ ０．２２２９

２

、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复星创泓

１６

，

３４６

，

０３１ ５．２２％ １５

，

６４８

，

５３１ ５．００％

注：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而新发行的

４１

，

９７２

，

８８４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

深交所上市，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１２

，

９７２

，

１０４

股，复星创泓持股数量保持不变，故持股

比例由

６．０３％

变为

５．２２％

。

本次变动后复星创泓将不再是持有麦格米特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麦格米特

１５

，

６４８

，

５３１

股，其中

１５

，

６４８

，

５３１

股

处于无限售流通状态，占其持有的麦格米特股份的比例低于

５．０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麦格

米特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四、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系麦格米特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系麦格米特持股

５％

以下股东。 复星创泓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作出如下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复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上述文件备置地点：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麦格米特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８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市嘉定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１６

，

３４６

，

０３１

股

持股比例：

５．２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１５

，

６４８

，

５３１

股

持股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在未来

１２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并遵守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基础上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复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纳思达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纳思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序号 名称 住所或通讯地址

１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３８８３

号

０１

栋

５

楼

Ｃ

区、

７

楼

Ａ

区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八年十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有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纳思达”）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纳思达

／

上市公司

／

公司 指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赛纳科技 指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 指

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１０９

，

８０９

，

６６３

股股份购买其耗材业务资产，信息披露

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

２

，

４４０

，

２１６

股。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 指

上市公司以总股本

５６９

，

１４９

，

５０２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５

股，

共转增

４２６

，

８６２

，

１２６

股的行为

限制性股票激励 指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

Ａ

股普通股

１６

，

０１２

，

４００

股

的行为

股份增持 指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１４２

），赛纳科技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非公开发行 指

纳思达以非公开方式合计发行

５１

，

６４０

，

２３０

股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股票的行

为

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１

） 指

赛纳科技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７１１２

，债券简称：

１５

赛纳

Ｅ１

）的债券持有人实施换股的行为

限制性股票注销 指

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权激励中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

７６

，

３２０

股的行为

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２

） 指

赛纳科技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７１１３

，债券简称：

１５

赛纳

Ｅ２

）的债券持有人实施换股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赛纳科技因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限制性股权

激励、股份增持、非公开发行、可交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１

）、限制性股票注销、可

交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２

），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７．０５０３％

的情况。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

成的。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９１４４０４００７８７９１３３１２Ｕ

住所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３８８３

号

０１

栋

５

楼

Ｃ

区、

７

楼

Ａ

区

法定代表人 汪东颖

注册资本

３７

，

８９４．７３６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７

，

８９４．７３６８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自产的激光打印机、

３Ｄ

打印机、多功能（传真）一体机及激光硒鼓、碳

粉，墨盒、墨水、墨盒外壳，色带、带框、电脑外设、

３Ｄ

打印机配件、

３Ｄ

打印耗材等打印机耗材

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回收喷墨盒、回收激光打印机碳粉盒的灌装加工和销售，以及上述

产品的配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３Ｄ

打印服务；计算机、打印机行业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赛纳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珠海恒信丰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４０．７００７ ５２．０９％

２． ＳＥ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

，

２１１．２０２５ ２６．９５％

３． ＴＨＩＮＫ 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６１０．４４３３ ４．２５％

４．

珠海好好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５．０９００ ３．５２％

５．

珠海赛纳永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９４７．３６８４ ２．５０％

６．

珠海赛纳永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９４７．３６８４ ２．５０％

７．

珠海纳思达恒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９４７．３６８４ ２．５０％

８．

珠海奔图永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９４７．３６８４ ２．５０％

９． Ａｐｅ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２０７．８２６７ ３．１９％

合计

３７

，

８９４．７３６８ １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公司任职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居留

权

董事长、总裁 汪东颖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董事 陈浩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董事 李东飞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董事 曾阳云 男 中国 中国 有境外居留权

董事 严伟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董事 欧阳翔宇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董事 吕如松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常务副总裁 吴俊中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副总裁 孔德珠 男 中国 中国 无境外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一）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１０９

，

８０９

，

６６３

股股份购买

其耗材业务资产，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

２

，

４４０

，

２１６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

１１２

，

２４６

，

８７９

股。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４２２

，

７３６

，

６１８

股增加至

５６９

，

１４９

，

５０２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

６６．００００％

增加至

６８．７４４０％

， 持股比例增加

２．７４４０％

。

（二） 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５６９

，

１４９

，

５０２

股增加至

９９６

，

０１１

，

６２８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

２９３

，

４４２

，

０３５

股，持股比例不变。

（三）因限制性股票激励，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９９６

，

０１１

，

６２８

股增加至

１

，

０１２

，

０２４

，

０２８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

６８．７４４０％

下降为

６７．６５６３％

，

持股比例下降

１．０８７７％

。

（四）因股份增持，赛纳科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１０

，

７００

，

１２８

股，

持股比例由

６７．６５６３％

上升至

６８．７１３６％

，持股比例增加

１．０５７３％

。

（五）因非公开发行，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０１２

，

０２４

，

０２８

股增加至

１

，

０６３

，

６６４

，

２５８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

６８．７１３６％

下降为

６５．３７７６％

，持

股比例下降

３．３３６０％

。

（六） 因限制性股票注销，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０６３

，

６６４

，

２５８

股减少至

１

，

０６３

，

５８７

，

９３８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持股比例由

６５．３７７６％

上升至

６５．３８２３％

，持股比例增加

０．００４７％

。

（七）因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减少

３４

，

９９９

，

３００

股，持股

比例由

６５．３８２３％

下降为

６２．０９１６％

，持股比例下降

３．２９０７％

。

（八）因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减少

３３

，

４１６

，

８７５

股，持股

比例由

６２．０９１６％

下降为

５８．９４９７％

，持股比例下降

３．１４１９％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上市公司股

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市场行情

变化进一步处置和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 不排除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

２７９

，

００６

，

１６８

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０００％

。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

１０９

，

８０９

，

６６３

股股份购买

其耗材业务资产，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

２

，

４４０

，

２１６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

１１２

，

２４６

，

８７９

股。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４２２

，

７３６

，

６１８

股增加至

５６９

，

１４９

，

５０２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

６６．００００％

增加至

６８．７４４０％

， 持股比例增加

２．７４４０％

。

（二） 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５６９

，

１４９

，

５０２

股增加至

９９６

，

０１１

，

６２８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

２９３

，

４４２

，

０３５

股，持股比例不变。

（三）因限制性股票激励，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９９６

，

０１１

，

６２８

股增加至

１

，

０１２

，

０２４

，

０２８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

６８．７４４０％

下降为

６７．６５６３％

，

持股比例减少

１．０８７７％

。

（四）因股份增持，赛纳科技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１０

，

７００

，

１２８

股，

持股比例由

６７．６５６３％

上升至

６８．７１３６％

，持股比例增加

１．０５７３％

。

（五）因非公开发行，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０１２

，

０２４

，

０２８

股增加至

１

，

０６３

，

６６４

，

２５８

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

６８．７１３６％

下降为

６５．３７７６％

，持

股比例下降

３．３３６０％

。

（六） 因限制性股票注销， 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０６３

，

６６４

，

２５８

股减少至

１

，

０６３

，

５８７

，

９３８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持股比例由

６５．３７７６％

上升至

６５．３８２３％

，持股比例增加

０．００４７％

。

（七）因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减少

３４

，

９９９

，

３００

股，持股

比例由

６５．３８２３％

下降为

６２．０９１６％

，持股比例下降

３．２９０７％

。

（八）因可交换债换股（

１５

赛纳

Ｅ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减少

３３

，

４１６

，

８７５

股，持股

比例由

６２．０９１６％

下降为

５８．９４９７％

，持股比例下降

３．１４１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为

６２６

，

９８２

，

０３５

股，持股比例为

５８．９４９７％

，持股比例下降

７．０５０３％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６２６

，

９８２

，

０３５

股，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８．９４９７％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１３０

，

７５３

，

７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１２．２９３６％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交易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无其他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的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汪东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珠海市

股票简称 纳思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３８８３

号

０１

栋

５

楼

Ｃ

区、

７

楼

Ａ

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见下述

６

项）

１

、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增加持股数量；

２

、因限制性股票激励稀释持股比例；

３

、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稀释持股比例；

４

、因限制性股票注销被动增加持股比例；

５

、因可交换债（

１５

赛纳

Ｅ１

）换股减少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６

、因可交换债（

１５

赛纳

Ｅ２

）换股减少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２７９

，

００６

，

１６８

股 持股比例：

６６．０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６２６

，

９８２

，

０３５

股 持股比例：

５８．９４９７％

变动比例：减少

７．０５０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声明人：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汪东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